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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3号——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等法律法

规及《中纺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方案》（以下简称《股权激励方案》）

的有关规定，中纺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权激励方案》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2019年 11月 5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制

定<中纺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认定标准>的议案》《关于通过<中纺标

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提名名单>的议案》《关于通过<中纺标检验认证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股权激励相关议案。

2019年 11月 6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披露《关于对拟认

定核心员工进行公示并征求意见的公告》，并根据全国股转公司相关规定于 2019

年 11月 7日至 2019年 11月 12日向公司全体员工公示并征求意见，公司员工对上

述核心员工的认定如有任何异议可于公示期间内以书面形式提出。

2019年 11月 14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通过

<中纺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方案>的议案》《关于<中纺标检验认证股

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提名名单>的议案》《关于<中纺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激励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股权激励相关议案。

2019年 11月 14日，公司召开 2019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通过<中纺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认定标准>的议案》《关于通过<中纺

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提名名单>的议案》和《关于通过<中纺标检验认

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方案>的议案》。

2019年 11月 21日，公司召开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通过<中纺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方案>的议案》《关于通过<中纺标检

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提名名单>的议案》《关于通过<中纺标检验认证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激励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

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股权激励相关议案。

公司已将上述会议决议事项分别于 2019 年 11月 6 日、11月 15 日、11月 2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予以披露。

公司于 2026年 1月 15日召开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就该事

项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公司于 2026年 1月 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议案》。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成就说明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方案》，本次股权激励主要考虑锁定时间等方面的限制，

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依据《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暂行办法》的规

定锁定五年，锁定期自授予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完成登记

之日起计算。

根据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3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披露的《股

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结果公告》，本次拟解除限售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于

2020年 12月 22日完成授予登记。截至目前，锁定期已届满五年，且激励对象不存

在《股权激励方案》中“二、激励方案”之“（十）锁定期内激励对象职务变更、

离职、被解聘、被解除劳动合同、死亡等特殊情形时的处理”所规定的特殊情形，

符合解除限售的各项要求，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鉴于激励对象马源、兰刚华、韩玉茹在股票限售期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股

权激励方案》相关规定已不符合股权激励条件，其合计持有的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

的 5.3万股限制性股票已由公司回购注销。



三、本次解除限售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19年11月21日

2、登记日：2020年12月22日

3、授予价格：4.39元/股

4、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人数：58人

5、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数量：1,651,000股

6、本次解除限售明细表：

序号
激励对象

姓名

是否为董事

或高级管理

人员

已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本次符合解除

限售条件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

因其它原因需

继续限售的股

票数量

本次申请解

除限售登记

的股票数量

1 袁俊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2 刘子奇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3 江世琪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4 丁虬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5 朱永峰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6 胡凯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7 王锦冠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8 高志刚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9 朱万伟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10 蒙娟婷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11 刘莉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12 陈西凤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13 刘鹏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14 曾钦学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15 殷永胜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16 包青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17 李娜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18 郑园园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19 李亚丰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20 袁文慧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21 丁爱斌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22 吕静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23 刘宁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24 刘飞飞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25 赵志雄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26 张焕然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27 王金平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28 赵莹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29 武宁宁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30 赵景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31 郑丽芳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32 蔡瑞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33 沈超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34 齐欣春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35 斯颖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36 高诚贤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37 章睿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38 邓毅 否 35,000 35,000 0 35,000

39 刘小亮 否 30,000 30,000 0 30,000

40 唐芬芬 否 30,000 30,000 0 30,000

41 陈光杰 否 25,000 25,000 0 25,000

42 蔡圳 否 25,000 25,000 0 25,000

43 李翔 否 23,000 23,000 0 23,000

44 范伟军 否 23,000 23,000 0 23,000

45 王冲 否 20,000 20,000 0 20,000

46 李妍 否 20,000 20,000 0 20,000

47 任航 否 20,000 20,000 0 20,000

48 曹颖 否 20,000 20,000 0 20,000

49 党安振 否 10,000 10,000 0 10,000

50 李永 否 10,000 10,000 0 10,000

51 黄丽玲 否 10,000 10,000 0 10,000

52 刘亚和 否 10,000 10,000 0 10,000

53 于龙 否 10,000 10,000 0 10,000

54 贺斌 否 10,000 10,000 0 10,000



55 胡淑芬 否 10,000 10,000 0 10,000

56 金淼椿 否 5,000 5,000 0 5,000

57 丁灿良 否 5,000 5,000 0 5,000

58 斯沿洲 否 5,000 5,000 0 5,000

合计 1,651,000 1,651,000 0 1,651,000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经核查，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拟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已

届满，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股权激励方案》中“二、激励方案”

之“（十）锁定期内激励对象职务变更、离职、被解聘、被解除劳动合同、死亡等

特殊情形时的处理”所规定的特殊情形，符合解除限售的要求，解除限售条件已成

就。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股权激励方案》的规定，

审议程序合法合规，行使权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解除限售事项

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解除限售的条件已成就，符合《公司法》《管理办

法》《监管指引第3号》《股权激励方案》等相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一）《中纺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纺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法律意见书》。

中纺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1月 16日


